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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向关联企业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，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拟

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亿控股”）申请额度不超

过人民币8亿元的借款（该总额包含前期已实际发生的借款32274

万元）。本次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，借款利

率为实际借款之日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

准利率，预计本次借款向银亿控股支付借款利息约1800万元。 

2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银亿

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本公司股份29.59%，公司向银亿控

股借款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3、2017年3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九次会议，公司全

体非关联董事一致以4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向关联企业借款的议案》，公司关联董事施伟光、邹朝辉、张福

华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单位：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

1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） 

2、注册地址：宁波保税区发展大厦2809室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张明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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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注册资本：100,000万元人民币 

5、经营范围：金属材料、装潢材料、化工原料（除化学危险

品）、电子器材的批发；国内陆路、水路、航空货运代理；国际陆

路、水路、航空货运代理；普通货物仓储；普通货物装卸、搬运、

整理服务；装卸设备、机械设备的租赁；保洁服务；实业投资。 

6、关联关系：银亿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与本公司构成

关联关系。 

7、财务状况：截止2015年12月31日，银亿控股经审计的总资

产（合并）366.51亿元，净资产（合并）102.38亿元，2015年度实

现营业收入（合并）295.13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（合并）7.66亿元。 

截止2016年9月30日，银亿控股的总资产（合并）476.34亿元，

净资产（合并）127.10亿元，2016年1-9月实现营业收入（合并）

203.39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（合并）7.89亿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，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向银

亿控股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综合授信（该总额包含前期

实际借入的资金32274万元）；同时在此额度内，公司申请的借款

可循环使用。 

本次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，借款利率为

实际借款之日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

率，预计本次借款向银亿控股支付借款利息约1800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

本次借款资金的利率为实际发放借款资金之日对应的中国人

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，且在具体使用期限内不作

浮动调整。 

若借款资金分批发放的，则以首批发放借款资金时对应的中国

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准。 

本次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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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执行，交易定价方法客观、公允，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方 

出借人（甲方）：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

借款人（乙方）：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借款人（丙方）：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二）借款框架协议内容 

1、借款金额及时间 

甲方同意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2017年9月19日止向乙、丙双方

或其全资控股公司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整的借款

资金。即：乙、丙双方或其全资控股公司可在约定的期限内向甲方

申请借款资金，并可循环使用，但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8亿元整，

甲方在收到申请后综合自身经营情况及申请人的经营情况经自行

独立审核后可决定在申请人的申请金额范围内及本协议约定的额

度内发放或不发放借款资金。该总额包含前期实际已发生的甲方向

乙、丙双方或其全资控股公司提供的借款金额。 

借款期限内，具体单笔借款资金的使用期限由双方另行签订子

合同进行约定，但到期日不得晚于约定的借款期限到期日。 

2、借款利率 

借款资金的利率为甲方实际发放借款资金之日对应的中国人

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，且在具体使用期限内不作

浮动调整。 

若借款资金分批发放的，则以首批发放的借款资金时对应的中

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准。 

借款资金利息自实际放款日起按日计息（日利率=年利率

/360），按月结息，每月20日为结息日，结息日次日支付当期利息，

到期还本，利随本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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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违约责任 

单笔借款资金到期未还的，乙、丙双方或其全资控股公司应按

借款资金利率上浮50%（以下简称“逾期利率”）向甲方支付逾期

利息。 

若乙、丙双方或其全资控股公司未按期支付借款资金利息，则

应按逾期利率按月计付复利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借款暨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。 

七、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借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有助于解决公司生产经

营资金短缺的困难，同时关联借款的迅速到位有效解决了公司银行

融资到期时资金接续、临时性大额资金支付等情况带来的资金紧张

问题，确保了公司资金链安全，为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奠定了

坚实的基础。本次交易借款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，不

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。 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

金额：人民币万元 

借款人 出借人 金额 借款期限 年利率 
是否履行

完毕 

已支付

利息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银亿集团 

有限公司 

700 20161122-20170309 4.35% 是 

                  

63.20 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00 20161122-20161208 4.35% 是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161216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 20170117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0 20161215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 20170120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890 20170122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410 20170124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99 20170125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0 20170217-20170309 4.35% 是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50 20170220-20170309 4.35% 是 

借款人 出借人 金额 借款期限 年利率 
是否履行

完毕 

预计支

付利息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

控股有限

19878 20170309-20170430 4.35% 否 124.91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395 20170313-20170430 4.35% 否 19.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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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1000 20170314-20170430 4.35% 否 5.68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 20170222-20170430 4.35% 否 8.1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00 20170223-20170430 4.35% 否 23.93 

广西河化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 20170301-20170430 4.35% 否 7.25 

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3000 20170317-20170430 4.35% 否 15.95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借

款余额为32274万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将《关于向关联企业借款的议案》相关情况事前通知了独

立董事，在进行了充分沟通后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，并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公司向关联企业借款有助于

解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等困难，交易的定价系参照中国人民银

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允，公司董事

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义务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； 

3、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1日 




